附件1

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分解表（一）

	          

项目


任务

镇、景区管

理局、街道
	镇（街道、景区管理局）养老服务中心
	到2020年养老床位达到每千名老年人40张任务数（张）
	各镇（街道、景区管理局）养老床位任务数（张）
	2016—2020年每年新增床位任务数（张）

	
	总任务：14
	总任务：4490
	还需完成任务数：30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小计

	甘亭街道办事处
	1
	690
	440
	90
	90
	90
	90
	80
	440

	余下镇
	1
	630
	410
	90
	90
	90
	70
	70
	410

	草堂镇
	1
	220
	150
	30
	30
	30
	30
	30
	150

	祖庵镇
	1
	200
	130
	30
	30
	30
	20
	20
	130

	庞光镇
	1
	260
	170
	40
	40
	40
	30
	20
	170

	秦渡镇
	1
	350
	240
	50
	50
	50
	50
	40
	240

	蒋村镇
	1
	260
	190
	40
	40
	40
	40
	30
	190

	涝店镇
	1
	280
	190
	40
	40
	40
	40
	30
	190

	大王镇
	1
	240
	170
	40
	40
	40
	30
	20
	170

	甘河镇
	1
	200
	140
	30
	30
	30
	30
	20
	140

	石井镇
	1
	190
	120
	30
	30
	20
	20
	20
	120

	五竹镇
	1
	350
	240
	50
	50
	50
	50
	40
	240

	渭丰镇
	1
	240
	160
	30
	30
	30
	40
	30
	160

	玉蝉镇
	1
	310
	210
	40
	40
	40
	40
	50
	210

	景区管理局
	
	70
	40
	10
	10
	10
	5
	5
	40

	合计
	14
	4490
	3000
	640
	640
	630
	585
	505
	3000

	指标说明


	1. 镇（街道、景区管理局）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指标：按各镇所辖村的数量确定，纳入镇便民服务中心统一规划建设，已完成的不再重复建设。

2. 社会养老床位数包含机构养老床位数和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敬老院床位数。


	事项及

完成时限


任务

镇、景区管

理局、街道
	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站（农村幸福院）

	
	总任务21
	已建数

8
	新建任务数
	总任务196
	已

建

数
	分年度任务数

	
	
	
	小计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小计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甘亭街道办事处
	9
	6
	
	1
	1
	1
	15
	4
	11
	3
	2
	2
	2
	2

	余下镇
	7
	2
	
	
	3
	2
	13
	3
	10
	0
	5
	2
	2
	1

	草堂镇
	1
	0
	
	
	1
	
	10
	3
	7
	2
	2
	1
	1
	1

	祖庵镇
	1
	0
	
	
	1
	
	13
	2
	11
	2
	3
	2
	2
	2

	庞光镇
	0
	0
	
	
	
	
	10
	3
	7
	2
	2
	1
	1
	1

	秦渡镇
	1
	0
	
	
	1
	
	15
	3
	12
	2
	3
	3
	2
	2

	蒋村镇
	0
	0
	
	
	
	
	15
	4
	11
	2
	3
	2
	2
	2

	涝店镇
	1
	0
	
	
	1
	
	13
	4
	9
	3
	2
	2
	1
	1

	大王镇
	1
	0
	
	
	1
	
	15
	4
	11
	3
	2
	2
	2
	2

	甘河镇
	0
	0
	
	
	
	
	13
	5
	8
	2
	2
	2
	1
	1

	石井镇
	0
	0
	
	
	
	
	11
	2
	9
	3
	2
	2
	1
	1

	五竹镇
	0
	0
	
	
	
	
	17
	5
	12
	4
	2
	2
	2
	2

	渭丰镇
	0
	0
	
	
	
	
	15
	4
	11
	2
	3
	2
	2
	2

	玉蝉镇
	0
	0
	
	
	
	
	18
	5
	13
	4
	3
	2
	2
	2

	景区管理局
	0
	0
	
	
	
	
	3
	2
	1
	0
	1
	0
	0
	0

	合计
	21
	8
	
	1
	9
	3
	196
	53
	143
	34
	37
	27
	23
	22

	指标说明
	1. 城镇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指标：按照每个社区建设一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的要求确定，2018年前实现城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全覆盖目标。

2. 农村社区养老服务站建设指标：根据各镇（街道、景区管理局）行政村数确定，包含在农村片区化中心社区中建设的农村幸福院和农村社区中设置的养老服务站。与农村片区化中心社区建设相结合，纳入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站统筹规划建设。


附件2

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分解表（二）
附件3

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任务分解表（三）

	序号
	内容
	目标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1
	统筹规划城市养老服务设施
	制定全县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
	2016年底
	县规划

建设和住房保障局
	县老龄办

县民政局

	
	
	    在制订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
	
	
	

	2
	加快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小）区，要按每百户15至20平方米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同步交付使用。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小）区无养老服务设施或现有设施未达到标准的，要在2017年底前通过购买、置换、租赁等方式开辟养老服务设施。实施社区、老年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
	2015年—2018年
	县规划

建设和住房保障局
	县民政局

县老龄办

县残联

	3
	大力发展居家养老服务
	    修订完善扶持政策，支持居家养老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大力发展家政服务；支持社区引入社会组织和家政、物业等企业，开展老年人供餐、社区日间照料等服务。
	2015年—2018年
	县老龄办
	县民政局

县发改委

县人社局

县财政局

县卫计局

	4
	大力加强机构养老建设
	    办好公办保障性养老机构，建立一所集养老、培训、示范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开展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完成社会养老床位每千名老人40张的指标。
	2015年—2018年
	县民政局
	县老龄办

县财政局

	5
	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
	    将农村“五保”老人全部纳入“五保”供养范围，适时提高五保供养标准。健全五保供养机构功能。
	持续实施
	县民政局
	县财政局

各镇、景区管理局、街道

	
	
	    加强农村幸福院等互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建立协作机制，开展对口支援、邻里互组、志愿服务活动。
	2015年—2018年
	县老龄办
	县财政局

县文明办

各镇、景区管理局、街道

	6
	繁荣养老服务消费市场
	    开发和引进老年产品。培养老年产业集群，营造安全便利诚信的消费环境。
	2015年—2018年
	县经贸局
	县市场监

管局、县文体广电局、

县老龄办

	7
	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

服务结合
	    制定医养结合的政策措施：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有条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老年病科、增加老年病床数量，做好老年慢性病防治和康复护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上门诊视、健康查体、保健咨询等服务。健全医疗保险机制，对于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符合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条件的，可申请纳入定点范围，入住的参保老年人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待遇。
	2016年底前出台具体措施
	县卫计局
	县人社局

县民政局

县老龄办



	8
	完善投融资

政策
	    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拓展信贷抵押担保物范围，积极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逐步放宽限制，鼓励和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试点。
	2015年—2018年
	县金融办
	县规划建

设和住房保障局


	序号
	内容
	目标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

	9
	完善土地

供应政策
	    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纳入城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在国有建设用地年度利用和供应计划中予以优先安排。
	2015年—2018年
	县国土局
	县民政局

县发改委

县老龄办

	10
	完善税费

优惠政策
	    落实好国家现行支持养老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健全完善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5年—2018年
	县财政局
	县国税局

县地税局

县发改委

县物价局

县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

	11
	完善补助

支持政策
	    完善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人补贴制度。落实50%的福彩公益金用于发展养老服务业。
	持续实施
	县民政局
	县财政局

县老龄办

	12
	完善人才培养和就业

政策
	    把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纳入城乡就业培训体系。新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优先用于公办社会福利机构和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对在养老服务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医疗机构、福利机构相同的执业资格、注册考核政策。社会养老机构与公办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在技术职称评定、继续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
	2015年—2018年
	县人社局
	县卫计局

县民政局

县老龄办

	13
	活跃老年

文化生活
	    支持社区利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组织开展适合老年人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
	2015年—2018年
	县民政局
	县文体广电局

县老龄办

各镇、景区管理局、街道

	14
	鼓励公益慈善组织支持养老服务
	    积极引导公益慈善组织参与养老机构建设、养老产品开发、养老服务。培育发展为老服务公益慈善组织。支持社会服务窗口行业开展“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
	2015年—2018年
	县民政局
	县老龄办

各镇政府、景区管理局、街道办事处

	15
	强化行业

监管
	    健全完善养老机构准入、退出、监管制度。积极培育和发展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建立科学合理的养老服务定价机制。健全完善养老服务的统计制度。
	2015年—2018年
	县民政局
	县统计局

县物价局

	16
	加强督促

检查
	    将养老服务业发展纳入县政府、职能部门目标考核内容，制定考核办法，建立定期考核通报机制。
	2015年—2018年
	县考核办
	县民政局

县发改委

县老龄办

各镇、景区管理局、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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